
若有人服事主就當跟從主 

 

每一位主內的父母都是君尊的祭司 (彼前 2:9)，所以父母要認知自己的身分和責

任：需要按照神對祭司的託付去服事祂、喜悅祂、榮耀祂： 

 

1）忠心地把兒女帶到神的面前， 

2）體恤兒女的軟弱，幫助他們認識罪 

3）藉著傳道和禱告，激勵他們悔改， 

4）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、養育兒女。 

 

所以不論遇到任何困難，都不要灰心，只要你在服事的崗位上忠心。 

 

願神幫助父母們在「教養兒女」的服事上得力；「若有人服事我、就當跟從我．我

在那裡、服事我的人、也要在那裡．若有人服事我、我父必尊重他。」(約 22:26) 

作為我們的服事的方向和提醒！阿門！ 

 

 


